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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內門區公所108至110年之調解案件數據

分析與提高調解成立率策略規劃 

壹、 前言 

調解之目的不在於探求是非對錯，而是以較有效率的方式解決

紛爭，為雙方創造雙贏的局面，進而疏解訟源，減少司法資源

消耗。其基本精神在於澄清誤會，找出兩造關切之重要議題，

降低兩造之對立，並提供抒發感受、暢所欲言之場合，委員們

透過傾聽兩造意見，顯現同理心，縱使價值觀及專業認知與當

事人不同，仍反應出願接受兩造之陳述進行調解。 

原則上進行調解場所以一案一間調解室為原則，可避免調解時

與其他同時進行之案件互相干擾，亦可為當事人保密。調解進

行時原則上不得錄音錄影，若兩造當事人皆同意則可，但應告

之調解事件應保守秘密之規定。 

調解委員之責，在於撮合兩造達成意見一致調解成立，言詞間

應和平懇切，勿帶有個人之喜惡及判斷對錯之決議。 

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當事

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告訴或自訴。以金錢或其他代替物

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其調解書得為執行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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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本區調解委員會近三年調解案件現況 

以本區調解委員會收案情形及調解結果進行現況檢視與分析。 

一、 調解會收案情形 

表1、調解件數逐年下降。 

類型＼年度 108年 109年 110年 

民事 15 9 6 

刑事 36 36 29 

總計 51 45 35 

（單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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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解結果統計 

表二、統計結果中不包括當事人未到及雙方私下和解之情 

      形，109年後成立率均維持在70%以上。 

結果＼年度 108年 109年 110年 

成立 20 15 13 

不成立 23 5 5 

總計 43 20 18 

（單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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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案件以土地爭議為主，刑事案件以車禍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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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本區位於偏鄉地區，因時代背景因素，許多土地移轉僅透

過口頭、書面合意或繼承，卻未經登記，加以大多為農

地，有分割條件的限制，故產生許多土地使用或所有權的

爭議。又有主要連外幹道台三線貫穿全區，除南北往來車

輛外，亦為重型機車朝聖路段，所以車禍頻傳。在外部環

境無法變更的情形下，提升調解成立率為本區調解會之重

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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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提升調解成立率策略 

承上所述，如果要有效解決地方紛爭，提升調解成立率，必須

從三個面向著手進行，即減少調解紛爭案件的產生、降低不成

立案件的比例以及提升調解委員專業能力等。茲分述如下 

一、 減少調解紛爭案件的產生 

因本區調解紛爭案件以民事的土地爭議及刑事的車禍爭議

為主，故應以土地爭議及車禍爭議減少的目標思考解決方

法。 

（一） 有效減少土地爭議： 

建立民眾土地登記制度觀念，避免因長久土地利用的習

慣導致繼承發生後下一代所有權的紛爭；地界重測應盡

量符合使用現況，避免民眾因重測而產生需拆屋還地的

困擾。 

（二） 有效減少車禍爭議： 

配合轄區警察分局及派出所的道安宣導，在假日或車流

較多的時段（例如國訂假日或廟會期間）實施違規臨

檢，在較常發生車禍的路口（例如大學路與台三線交接

路口）設置多時相交通號誌燈或警示標誌，以減少用路

人發生車禍的機率。 

二、 降低不成立案件的比例 

調解案件的不成立常常導因於一方根本無和解意願，或雙

方對於和解條件的認知差異過大，亦或雖然雙方達成共

識，惟其和解條件無法特定（例如同意等到體傷痊癒後給

付全部的醫療費）或無法強制執行（例如同意不再惡言相

向）等法院無法核定的情形，如能有效減少上述情況發

生，即能大幅降低不成立案件的比例。 

（一） 民事事件事前須得到雙方當事人的同意、告訴乃論

之刑事案件應得被害人之同意，使得進行調解。（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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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調解條例第11條）。 

常有民眾以申請調解為由，實行恐嚇、騷擾或脅迫對

方出面之手段，調解秘書應嚴格操作本條規定，於受

理調解申請時先行過濾是否有當事人不願調解的情

形，畢竟調解會本質上為合意制的會議，任何人均不

應被勉強參加出席，如果因當事人害怕不出席會受到

不利於己的處分而勉強出席的話，反而無助於解決紛

爭，更會因此提高案件不成立的比例。 

（二） 善用保險機制 

在車禍調解會中，可以觀察到如雙方當事人有額外加

保第三人責任險時，調解成立的機率較高，因此如能

事先通知保險公司出席參與，則有助於拉近雙方當事

人的調解條件，降低調解不成立的機會。 

（三） 促使民眾以私下和解的方式解決紛爭 

在和解條件不明確或無法強制執行的情形下，為有效

消弭當事人間的爭議，可建議雙方當事人以私下和解

的方式解決紛爭，由調解秘書以製作調解書的方式記

載雙方當事人的和解條件，經雙方合意而達成私下和

解，縱使未經法院核定，其效果仍應認為具有私法上

和解契約之效力（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2342號民事判

決參照），將來若再起爭議，可作為訴訟上之證明；另

因許多爭議產生於法規不許可之情形，例如有農舍之

農地分割是否符合農發條例第16條之規定等，在現行

法無法解套之情形下，不妨以當事人雙方都能接受之

使用方式成立私下和解，雖然無法計入成立案件數，

卻能有效排除紛爭，減少不成立案件數。 

三、 提升調解委員專業能力 

現行本區調解委員遴選以地方仕紳為主，透過各委員客觀

中立的給予協調，使雙方當事人盡可能就爭議問題達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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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解決方向，惟調解過程中難免面對專業性的問題，諸

如法規、經濟、土地、保險等，倘遴選調解委員之初，即

能選擇具備專業人士出任調解委員，即可針對各種不同類

型的案件安排專業委員以提升調解成立率，但現實上顯有

困難，畢竟本區人口稀少，並非每個人都願意為了解決地

方紛爭盡一份力。而本區針對難以處理的土地問題，可考

慮下列的解決方式： 

（一） 就土地爭議問題聘任講師開課 

可以委託專業地政士或地政機關人員至本區調解會講

習，透過問答方式分享案例，使調解委員更熟悉土地

爭議問題的處理。 

（二） 至其他地區調解會觀摩調解方式 

透過觀摩其他地區調解委員的調解方式，有助於提升

本區調解委員整體能力，且透過委員們的互動，更能

夠加強對調解業務的熟悉度。 

肆、 目前調解會運作情形 

以本區調解會目前運作情形觀之，自108年以降，調解秘書透

過收案時向民眾確認調解意願，以及簡單的法律釋疑，加以地

方警力常設臨檢站及測速站，已使本區調解案件發生數量下

降，成立率大幅上升，調解委員在調解車禍案件時，也會多加

向民眾宣導第三人責任保險的重要性，以及強制險請領的流程

與項目，在遇到無法送法院核定的案件時，則勸導民眾以私下

和解的方式平息紛爭。 

惟近年因疫情影響，導致原有全市的調解觀摩暫停舉辦，委員

們也失去了一年一度參與講習的機會，且調解會的績效僅以成

立件數來判定，大大影響調解委員們的士氣，但本區委員依然

秉持著為民服務的熱忱，堅持完成每一場調解。 

伍、結語 

調解之優點在於民眾接受度高，不受僵化法律所限制，能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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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就近解決紛爭，避免訟累。除了透過調解解決紛爭外，是否

須考量爭議發生的原因，進一步加以避免，才能根本上的使社

會更加平和，而不是單純的要求冰冷的成立案件數字，忽略了

調解會真正的任務。故本區調解會除了單純提高調解成立率

外，更應以減少調解案件發生為己任，不宥限於法院准予核定

案件的模式，以更多元的方式促進地方和諧。 

 

 

 


